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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环境保护基金会捐赠票据管理和使用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规范山东环境保护基金会捐赠票据的管理和使用，确保捐赠收入的真实、完整、透明，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《财政票据管理办法》、《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综〔2010〕112号）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基金会章程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组织接受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自愿、无偿捐赠财物时，捐赠票据的申领、开具、使用、保管、核销、销毁及监督检查等全过程管理。
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捐赠票据，是指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印制、核发，用于证明组织接受公益性捐赠的法定凭证，包括纸质票据和电子票据两种形式，二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四条 基本原则
1、合法合规原则：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规范使用捐赠票据。
2、专票专用原则：捐赠票据仅用于接受公益捐赠，不得用于其他用途。
3、全程管理原则：对票据的申领、使用、保管、核销实行全程闭环管理。
4、公开透明原则：如实记录和核算捐赠收入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二章 管理职责与分工
第五条 基金会财务部门是捐赠票据管理的责任部门，指定专职票据管理员负责日常管理。
第六条 管理职责
1、票据管理员：负责票据的申领、保管、开具、核销、台账登记、报送报告及存档等具体工作。
2、财务部门负责人：负责审核票据的领用、核销申请，监督票据管理制度的执行。
3、其他业务部门：负责及时、准确地提供捐赠人信息及捐赠协议等开票依据，协助财务部门完成开票。

第三章 捐赠票据的申领与保管
第七条 票据申领
1、首次申领捐赠票据，需凭民政部门颁发的登记证书（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证明）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材料，向同级财政部门办理《财政票据领用证》。
2、再次领购票据时，实行“核旧领新”制度。需出示《财政票据领用证》，并提交前次票据使用情况（包括使用份数、作废份数、收取金额等），经财政部门审验核销后，方可继续领购。
3、每次领购数量一般不超过组织6个月的使用量。
第八条 票据保管
1、捐赠票据（含未使用票据、已开具存根联）应由票据管理员在保险柜等安全设施中妥善保管，做好防盗、防火、防潮、防虫蛀等工作。
2、建立《捐赠票据管理台账》（见附件1），详细记录票据的领购、使用、作废、结存、核销情况，保证账实相符。
3、纸质票据存根联、记账联及作废票据的所有联次，应妥善保存5年。保存期满后，按规定程序报经财政部门核准后销毁。

第四章 捐赠票据的开具与使用
第九条 组织应在实际收到捐赠财产后，据实开具捐赠票据。
货币捐赠：款项到达组织银行账户后。
非货币捐赠：完成财产接收程序，并确认其公允价值后。
第十条 开具要求
1、信息准确：按票据号段顺序填写，做到字迹清楚、内容完整真实、印章齐全、各联次内容和金额一致。
2、金额确定：
接受货币（含外币）捐赠，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开具。
接受非货币性捐赠，按其公允价值开具。公允价值需经双方确认或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确认。无法评估或评估无法确认价值的，不得开具捐赠票据。
3、错误处理：
纸质票据填写错误，应另页开具并在错误票据各联次加盖“作废”戳记或注明“作废”字样，完整保存所有联次，不得私自销毁。
电子票据填写错误，应按规定程序开具红字电子票据进行冲销。
第十一条 开具范围
1、应当开具的情形：用于本组织环保公益事业的自愿、无偿捐赠。
2、不得开具的情形（包括但不限于）：
集资、摊派、赞助、投资等非捐赠行为；
捐赠人要求获得实质性利益回报的（如广告、推销产品）；
支付购买服务、商品等交换交易收入（应使用税务发票）；
无法确认价值的非货币性捐赠；
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不得使用捐赠票据的行为。
第十二条 特殊情形处理
1、匿名捐赠或捐赠人放弃票据，也应开具捐赠票据，注明“匿名捐赠”或“弃票”，并单独保管备查（零散小额捐赠可不按此项处理）。
2、发现票据遗失，应立即在县级以上媒体声明作废，并将声明材料、遗失原因及票据信息等书面报财政部门备案。

第五章 票据的核销、销毁与监督检查
第十三条 财务部门应定期向财政部门申请核销已使用完毕的票据存根，并提交使用情况说明（包括起止号码、使用/作废份数、收取金额等），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与检查。
第十四条 保存期满的票据存根和未使用的报废票据，由财务部门登记造册，报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准后，由财政部门组织统一销毁。
第十五条 财务部门应定期对票据管理使用情况进行自查。监事会（或监事）有权对票据管理进行不定期审计和监督。
第十六条 组织自觉接受财政、民政、税务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所需资料。

第六章 附则
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负责解释。
第十八条 本制度经2016年9月6日理事会议审议通过后即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。




